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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开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沪建建材〔2017〕1089 号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设工程 

材料备案管理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更好地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

定》（沪建管〔2015〕726 号），实现备案与管理、市场与现

场的互相联动，结合近期本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的要

求，现就进一步完善本市建设工程材料备案管理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完善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备案管理 

（一）细化构件备案受理 

从企业质量管控体系、混凝土生产设备、堆场规模、预制

构件实体检验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备



 — 2 — 

案受理材料（详见附件 1）。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

企业采购的主要原材料（钢筋、水泥）应具备上海市建设工程

材料备案证，并进行供应信息报送。 

    混凝土构件备案受理服务部门对备案申请企业加强诚信

检查（抽检），对外公布备案申请企业的生产能力、设备、设

施等基本信息。 

（二）灌浆套筒和灌浆料相匹配 

按照行业标准《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》

（JGJ355）规定，灌浆套筒和灌浆料要匹配使用。灌浆套筒和

灌浆料备案申请企业应当根据灌浆套筒接头型式检验报告，在

原灌浆套筒和灌浆料备案基础上加注相匹配的信息。 

二、完善外墙保温系统的备案管理 

（一）建立部品件供应商库 

建筑节能系统是系统工程，由多个部品件组成，为保证其

适配性，有利于建材信息报送及施工现场的监管，在原有外墙

外保温系统备案的基础上，建筑节能系统材料备案受理服务部

门根据系统部品件目录（详见附件 2），建立系统部品件供应

商库。外墙外保温系统供应商应当根据型检报告，在原备案基

础上加注系统部品件供应商信息，每个部品件的供应商原则上

不超过 3 家。 

（二）开展外墙内保温系统备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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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本市全装修住宅的大力推进，为规范节能工程的管

理，建筑节能系统材料备案受理服务部门根据《外墙内保温工

程技术规程》（JGJ/T261），开展外墙内保温系统备案。 

三、完善墙体材料的备案管理 

根据《关于调整本市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沪建建材〔2017〕346 号）要求，凡不属于本市新型墙

体材料负面清单内的，均为新型墙体材料，全部实行备案管理。

属于本市新型墙体材料负面清单内的墙体材料，不予备案。 

四、完善钢结构用钢的备案管理 

结合施工现场钢结构构件制作和安装的实际情况，为更好

地开展施工现场钢结构工程使用登记的工作，增加钢结构构件

的备案，建筑用钢材备案受理服务部门根据受理条件及要求进

行受理（详见附件 3）。 

五、加强备案动态监管 

各类建材产品备案申请企业，在备案证到期换证、信息变

更时，应确保各项申请条件及其资料的有效性。各备案受理服

务部门在备案日常受理过程中，要认真核对备案申请企业提交

的资料。 

各备案受理服务部门在开展行业诚信检查时，应复核备案

申请企业申请条件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：申报资料现场实物

核对，生产过程质量控制、产品标准及执行情况，重要建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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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报送信息确认情况，同时结合产品常规检测和监督抽检情

况；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其整改，并告知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，

整改期间备案申请企业不得承接本市建材供应新业务（同时暂

停新项目建材信息报送）。 

停产歇业或搬迁的备案申请企业，需及时到相关备案受理

服务部门办理备案证注销或变更手续；对于停产 6 个月不能恢

复生产的备案申请企业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将注销其备案

证；对于办理搬迁的备案申请企业，备案受理服务部门按照首

次备案要求进行受理。 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根据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采

集公布的季度检测数据，对同类产品一年内，累计二次季度不

合格率排名前 3%或每季度不合格量最高或监督抽检不合格的

备案申请企业，要求其整改 3 个月，整改期间备案申请企业不

得承接本市建材供应新业务（同时暂停新项目建材信息报送）；

对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备案申请企业，将暂停其产品备案资

格，直至整改完毕、符合要求。 

六、及时公开备案信息 

为更好地落实“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”的改革精

神，本市建材备案相关信息将通过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网站

向社会公布。 

相关内容如与其他文件有冲突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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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 

 

 

 

二○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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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上海市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企业 

办理备案需提供的资料 

 

1、工商营业执照 

2、统一版本产品质量保证书 

3、企业内部试验室检测能力证书 

4、上海市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企业信息登记

表 

5、企业质量管控体系证明 

6、自备混凝土生产设备 

7、堆场规模（需满足 30 天产能要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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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上海市建筑节能系统材料 

外墙外保温系统及部品件备案目录 

 

序

号 
系统名称 系统部品件 标准名称 执行标准 

1 
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

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

模塑聚苯板(033 级或 039 级)，胶

粘剂，抹面胶浆，玻纤网，锚栓 

模塑聚苯板薄抹

灰外墙外保温系

统材料 

GB/T 29906 

2 

挤塑聚苯板(XPS)薄

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

材料 

挤塑聚苯板（不带表皮的毛面板

或带表皮的开槽板），挤塑聚苯

板界面处理剂，胶粘剂，抹面胶

浆，玻纤网布，锚栓 

挤塑聚苯板(XPS)

薄抹灰外墙外保

温系统材料 

GB/T30595 

3 
岩棉板（带）薄抹灰

外墙外保温系统 

岩棉带组合板，岩棉板或岩棉带，

胶粘剂，抹面胶浆，界面剂（用

于岩棉带），耐碱涂覆网布，锚

栓 

岩棉板（带）薄抹

灰外墙外保温系

统应用技术规程 

DG/TJ 

08-2126 

4 
发泡水泥板外墙外保

温系统 

发泡水泥板，胶粘剂，抹面胶浆，

耐碱涂覆网布，耐碱网布，锚栓  

发泡水泥板保温

系统应用技术规

程 

DG/TJ 

08-2138 

5 
泡沫玻璃外墙外保温

系统 

泡沫玻璃板，胶粘剂，抹面胶浆，

玻璃纤维网布，锚栓 

泡沫玻璃外墙外

保温系统材料技

术要求 

JG/T469 

6 
保温装饰复合板外墙

外保温系统 

保温装饰复合板，胶粘剂，专用

锚栓 

保温装饰复合板

墙体保温系统应

用技术规程 

DG/TJ 

08-2122 

7 

反射隔热涂料组合脱

硫石膏轻集料砂浆保

温系统 

保温腻子，反射隔热涂料，石膏

基轻集料砂浆，水泥基界面砂浆，

水泥基轻集料砂浆，水泥基抹面

砂浆，耐碱涂覆网布，锚栓 

反射隔热涂料组

合脱硫石膏轻集

料砂浆保温系统

应用技术规程 

DB31/T 895 

8 
无机保温砂浆外墙保

温系统 

水泥基无机保温砂浆，石膏基无

机保温砂浆，界面砂浆，抗裂砂

浆，耐碱网布，耐碱涂覆中碱网

布，塑料锚栓 

无机保温砂浆系

统应用技术规程 

DG/TJ 

08-20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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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上海市钢结构构件制作厂 

办理备案需提供的资料及要求 

 

    1、工商营业执照 

    2、施工企业资质证书（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资质） 

    3、标准钢结构件（备案专用样板件）检验合格证明（含焊

接、外形尺寸、涂装） 

    4、产品出厂合格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17年12月1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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